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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精诚工科汽车有限公司保定徐水精工底盘分公司宝马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

精诚工科汽车有限公司保定徐水精工底盘分公司：

你公司所报“精诚工科汽车有限公司保定徐水精工底盘分公司宝马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收悉，依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在现有厂区建设，不新增占地。厂区东侧隔园区内部路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项目，西侧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南侧、北侧均为空地。土地使用权人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不动产权证书（冀（2017）保定市徐水区不动产权第0000686号），用地性质属于工业用地，符合用地规划。保定市徐水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已于2025年2月7日为本项目出具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编号：徐科工备字[2025]3号。
二、本项目总投资5122.5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7.81%。本项目在现有二工厂厂房内购置冲压、焊接、装配等主要生产及附属设备，提升改造现有电泳线，并对现有除尘设施进行改造。本次技改扩建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140.398万件宝马NCAR铝护板、227.63万件宝马NCAR钢护板、232.464万件宝马XNF护板，汽车底盘产能不变，仍为年产35万套。
三、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同意本报告表作为项目建设和运营中环境管理的依据。

四、你单位在建设和日常管理过程中，要严格落实该报告表中的建设内容、各项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废气。
技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全厂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焊接废气、时效处理废气、电泳、烘干废气及酸洗废气。
电泳、烘干工序产生非甲烷总烃、颗粒物、SO2、NOX、烟气黑度，采用TNV（回收式热力燃烧系统）装置+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前副车架线、前副车架A、B线（原B02/B04前副车架A、B线）、后副车架A、B线（原B02/B04后副车架A、B线）废气为颗粒物，经湍球塔处理后，由1根不低于15m高的排气筒排放。

前后下摆臂线、小件线（原B02/B04前后控制臂线）、后副车架线、宝马XNF焊接线、宝马NCAR焊接线废气为颗粒物，经湍球塔处理后，由1根不低于15m高的排气筒排放。

时效处理工序产生SO2、NOX、颗粒物、烟气黑度，经1根不低于15m高排气筒排放。
焊接工序产生的焊接烟尘（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酸洗工序产生的硫酸雾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项目电泳、烘干工序产生非甲烷总烃及天然气燃烧烟气，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执行《表面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6187-2025）表1金属制品业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天然气燃烧烟气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 号）中要求。

时效处理天然气燃烧烟气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要求。

蒸汽热源机天然气燃烧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 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燃气锅炉排放限值。

颗粒物、硫酸雾、非甲烷总烃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表面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6187-2025）表2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限值；厂区内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3其他炉窑浓度限值。
2、废水。

技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水包含四部分：纯水制备产生的浓水、涂装废水及冲压、装配、清洗过程产生的生产废水、喷淋废水、除尘废水以及职工生活污水。
纯水制备浓水、热源机蒸汽排水：该水属于清洁下水，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混合废水处理系统”。

电泳废水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高浓度电泳废水预处理系统”处理后与电泳清洗废水一并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涂装废水预处理系统”；预脱脂废水、脱脂废水、酸洗废水、防锈废水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高浓度脱脂废水预处理系统”处理后与热水洗废水、脱脂清洗废水、酸洗水洗废水、中和废水、中和水洗废水、清洗废水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脱脂废水预处理系统”；表调废水、磷化废水、磷化水洗废水经厂区预处理系统后与上述其他废水一并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混合废水处理系统”，最终排入徐水区大王店污水处理厂。

生活污水：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混合废水处理系统”，最终排入徐水区大王店污水处理厂。

酸雾吸收塔废水、湍球塔废水：酸雾喷淋废水主要呈酸性，片碱中和后与湍球塔废水一并排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混合废水处理系统”。

磷化废水预处理后总镍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1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预处理后磷化废水与其他废水一并排至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废水出水水质满足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进水水质要求。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和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风机进出口软连接等措施，使噪声源强削减。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声环境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4、固废。

技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全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金属废料、废包装、热板散料、热板尾料、塑料、纸板、木头、生铁屑、熟铁屑、铝屑、废杂线、报废电子元件暂存至一般固废间，收集后外售。

危险废物：废切削液、废矿物油、沾染废物、油水混合物、4L以下包装、废弃包装桶（200L）、废矿物油桶（200L）、16-18L桶、空吨桶、磷化渣、废铅酸电池、实验室废液均暂存至二工厂现有危废间，定期收集后交资质单位处置。磷化预处理污泥暂存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三期零部件污水处理站”危废间，后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职工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项目建成后，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营。项目在运营前必须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

六、本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SO2：0.228t/a、NOX：2.442t/a、颗粒物0.528t/a、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0.600t/a、COD：0.870t/a、氨氮:0t/a、总氮:0.393t/a、总磷:0.008t/a。

技改扩建项目完成后全厂废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建议指标为：SO2：0.540t/a、NOX：4.486t/a、颗粒物：6.678t/a、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2.232t/a、COD：4.800t/a、氨氮：0.548t/a、总氮：2.400t/a、总磷：0.048t/a。
七、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起10个工作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备案，并由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同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025年12月24日

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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